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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郝店镇 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4月13日在郝店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郝店财政所所长 严保国

各位代表：

受郝店镇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郝店镇 2023 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

一、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郝店财政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巩固

拓展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领域资金保障，深化预算一体化管理

制度改革，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推动郝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为广水市“再进位、冲百强”奠定坚实基础。

我镇2023年财政总收入预期数2400万元，实际完成3307

万元，占预期的 137.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数 1370 万元，

实际完成 1744 万元，占预期的 127.3%。按照新一轮财政体制

结算办法，2023 年财政结算税收收入 1628 万元，上级结算补

助收入 1011 万元，剔除当年消化历欠 17 万元， 镇级可用财

力 26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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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我镇 2023 年财政支出预算 2425 万元，实际支出 2622 万

元，占预算 108.1%。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46.12 万元，

主要是扶贫、人大、政协、统计、宣传、疫情防控、工会、

党建等行政运行费用、工资类支出（含在职、差额及临聘人

员）以及相关专项业务费用，公共安全支出 20 万元，教育转

移支出 32 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7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

生 19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02.78 万元，城乡社区（村社区

运转保障及转移支付）支出 451.1 万元，农林水项目支出 610

万元，其他支出（兑付企业奖励）304 万元。

（三）关于“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我镇 2023 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39 万元，其中公务

用车运行费 9 万元，公务接待费 30 万元。2023 年公车运行费

支出 9 万元，占预算 100%，公务接待费支出 29.9 万元，占预

算 99%。

二、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的工作措施

2023 年度，我们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树

立理财为公、理财为民的思想，严格执行郝店镇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财政预算，在积极争取资金、

强化资金监管的基础上，有力推动政府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一是聚焦收入组织预期管理，服务经济发展。加强收入

形势研判，强化和税务、企业的协调配合，全力以赴打好组

织收入攻坚战。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持续落地生效，全面

兑现政策红利，让利实体经济的影响下，我镇 2023 年财政收

入在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超额完成收入任务。在积极组

织收入的同时，认真落实扶持政策，通过政策引领、兑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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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奖励等一系列措施，推动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全年共兑

现企业奖励资金 389 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帮扶企

业做大做强。

二是强化支出管理，兜牢“三保”底线。按照“保重点、

压一般”的原则，优先安排“三保”等刚性支出，通过加大

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振兴、生

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财力保障，为培育镇域经济小老虎、办

好乡村合作公司、打造迷彩飞客小镇和铁城美丽乡村等项目

的建设做好财力支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三是细化预算管理，加强预算执行约束。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理念，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机制，深入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完善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实现预算

公开评审全覆盖。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工作，严格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流程，确保资金安全，提高工作效率，稳

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保证了基层运转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

展。

三、2024 年财政预算

2024 年，郝店镇将继续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争创镇域经济小老虎，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进军民融合。按照上述指导思想，结合郝店镇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拟定了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如下：我镇 2024

年财政收入预期数 28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400 万元，增长

16.66%，一般公共财政预算预期数为 15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30 万元，增长 9.48%。2024 年本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为

2149.2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06.95 万元；教育

支出 25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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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6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2.31 万元；节能环保 56.63 万

元;城乡社区支出 699.56 万元；农林水支出 394.49 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 40.05 万元。

2024 年，我们将加强预算工作执行力度：一是狠抓税收

征管，进行税收清理，强化综合治税，特别是在花山抽水蓄

能、迷彩飞客小镇和空降场四期搬迁安置等基础设施项目中，

实行税收信息交流，确保全年财政收入目标顺利实现；二是

继续以财政资金“集中、统一、高效、规范”使用为目标，

统筹各方面资金，重点保障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社会稳定、

行政运行等需求；三是加强监督管理，严格预算一体化管理

工作要求，科学编制政府预算、细化政府预算公开、落实绩

效考核评价，深化政府部门财务管理，严格执行机关内部各

项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规范“三公经费”支出；四是全力保

障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就业、社保、

环保和 “三农”等方面的投入，促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稳

步提高村（社区）保障性支出和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

出的比重，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各位代表，2024 年，我们将继续在镇委、镇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在镇人大的有力监督和支持下，履职尽责，担当作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加快军民融合、城

乡融合步伐，全面推进“飞客小镇、彩桃之乡”高质量发展，

为全市“再进位、冲百强、创辉煌”作出郝店新的更大贡献！


